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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 草 说 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2020 年 12 月 30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

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环境信息依法

披露制度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改革方案》）。2021 年 5 月，

生态环境部印发《改革方案》。为深入推进环境信息依法披

露制度改革，生态环境部起草了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

理办法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《管理办法》认真落实《改革方案》要求，对相关任务、

内容进行深化和细化，着重解决以下三方面关键问题。一是

着重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的系统安排，将多部生态环

境法律法规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整合，解决环境信息披

露形式、程序、时限等要求不明确问题；二是着重解决环境

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问题，强化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、碳达峰碳中和等生态环境领域重点工作的支撑，实现对

重要主体、重要行为、重要信息等关注度高、使用需求大的

信息全覆盖；三是着力解决环境信息披露渠道过于分散、部

门协作不足等问题，规范环境信息披露途径，明确管理部门

责任，保障合理分工、有效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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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过程

（一）开展调查研究。梳理现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

和《改革方案》要求，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展与存在问

题，针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等生

态环境重点工作实际需求，研究提出了《管理办法》编制的

总体思路、基本框架、关键内容等，对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

容和程序进行了规定。

（二）听取意见建议。赴地方开展调研，与中国石油和

化学工业联合会等相关行业协会、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、部

分重点行业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及相关法律专家开展座谈，听

取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书面征求意见。2021 年 7 月，书面征求了最高人
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、证监会

等 11 个部委，31 个省（区、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 12

个行业协会意见，所提意见充分采纳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六章，共二十九条，对环境信息依法

披露主体、披露内容和时限、披露管理、依法监督等基本内

容和关键环节进行了规定。

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。对《管理办法》的立法目的、适

用范围进行了解释，对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基本要求、企业

管理、信息安全等内容进行了明确。

第二部分为披露主体。规定重点排污单位、列入强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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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，以及上一年度因生态环境违法行

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和发

行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企业（以

下简称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）等主体应当披露环境信息。同

时，对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时限、重大环境行

政处罚的情形、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涉及范畴等进行明确。

第三部分为披露内容和时限。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

分为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，要求

企业按照准则编制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和临时环境

信息依法披露报告，并上传至环境信息依法强制性披露系

统。对于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，要求重点排污单位披露企

业环境管理信息、污染物产生、治理与排放信息、二氧化碳

排放信息等九类信息；要求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

企业在披露九类信息的基础上，披露被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

审核的依据、实施情况、评估与验收结果等信息；要求上市

公司和发债企业在披露九类信息的基础上，披露融资所投项

目的应对气候变化、生态环境影响和保护等信息。对于临时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，分别明确了企业发生生态环境相关行政

许可事项变更、受到环境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、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情形时，应当披露的具体内容。明确了企

业年度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、追溯披露的时限要求。

第四部分为披露管理。对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部门职

责、环境信息依法强制性披露系统建立与使用、生态环境系

统间互联互通、部门间信息共享、管理信息报送等管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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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规定。

第五部分为依法监督。对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监督

检查和社会监督进行了规定。对违反本办法的情形进行了规

定，并明确相应罚则。此外，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工作人

员的责任追究进行了明确。明确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

情况作为评价企业环保信用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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